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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5 股票简称：ST宁科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80

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新增及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：

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

整体债务规模为 22.36亿元、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为 18.10亿元，涉诉债务规模

为 18.40亿元，除子公司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华辉环保）

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天福活性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宁夏天福）的银行账户

外，公司及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恒力国贸）大部分银

行账户被冻结。虽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科新材）银行

账户已全部解冻，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，结合目前

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

●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案件

所处的阶段分别为审结阶段、审结已执行阶段、审结未执行阶段、审结未执行

完毕阶段、未审结阶段、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。

●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诉讼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

● 涉案的金额：8,699,416.69 元及诉讼费、保全费等。公司及子公司最近

12 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金额 8,728,647.82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2.16%。

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、股权转让合同

纠纷、买卖合同纠纷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、委托

合同纠纷等产生的多起诉讼，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、审结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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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完毕阶段、未审结阶段、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，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

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

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烟台玖柒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玖

柒公司）作为原告向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提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对被告山东

归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山东归源）、公司提起诉讼。

二、案件当事人、请求、事实及理由、进展情况

（一）案件当事人

原告：玖柒公司

被告：山东归源、公司

（二）诉讼请求

1、判决解除原告玖柒公司与被告山东归源于 2021年 10月 15日签署的《建

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；

2、判决被告山东归源、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,699,435.03元；

3、判决被告山东归源、公司赔偿原告损失 100万元；

4、判决被告山东归源、公司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向原告支付未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利息（截至 2024 年 8

月 4日，暂计 303,178.98元）；

5、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山东归源、公司承担。

（三）事实及理由

2021年 10月，原告玖柒公司与被告山东归源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

合同》，约定山东归源的微生物发酵法年产 1,000吨有机酸暨研发中试基地项目

由玖柒公司总承包，工程内容包括：土地平整、原基础破除、厂房建设、设备采

购、根据设计图纸设备安装及竣工验收等。原告按照山东归源要求履行了平整场

地、基础施工、基础回填（包括车间基础和设备基础）。该合同签署后，玖柒公

司先完成了其中的设备基础部分和车间基础部分，山东归源确认了设备基础部分

和车间基础部分的工程款的总价分别为 1,390,232.32 元和 3,309,188.28元。除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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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的部分工程款外，截至玖柒公司起诉时，被告尚欠已完工工程款 3,699,435.03

元未付。

2022年 6月 15日，被告山东归源与被告公司签订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约定

由山东归源将其经营权、管理权委托给公司行使，包括业务的生产、销售、财务、

人员等，委托期限为 3年。在受托期间，被告山东归源、公司故意拖延《建设工

程施工总承包合同》的履行，拖欠玖柒公司已完工部分的工程款，被告山东归源、

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该合同，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，该合同应予解除，

并赔偿给玖柒公司造成的损失。

（四）进展情况

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及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

法律文书，目前尚未开庭。

三、前期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、仲裁情况统计

序

号
案件编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机构 案由

涉案金额

（元）

案件阶

段

1

（2025）宁 01 民初

229、230、231、179、
180、165、237、238、
245、246号

吕咸全、代靖、

吕咸民、陈士

杰、余玉琴、李

群、王映生、冯

红霞、邹超、沈

美华

宁科生物

银 川 市 中

级 人 民 法

院

证券陈述

责任
1,269,649.82 未审结

2

惠劳人仲字（2025）
第 161、116号；银

金劳人仲（2025）
第 741号

狄寒薇、刘鹏

军、张宝林

中科新材、

宁科生物

惠 农 区 劳

动仲裁委、

金 凤 区 劳

动仲裁委

劳动合同 2,430,198.36 未审结

3
（2025）宁 0205民
初 1741 、 2009 、

2006、2008号

刘滨、刘海英、

张建新、张娜
宁科生物

惠 农 区 人

民法院
不当得利 26,185.63 已调解

合 计 3,726,033.81 /

四、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

鉴于案件处于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，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相关风险提示

（一）公司债务及经营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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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整体债务规模为 22.36亿元、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

为 18.10亿元，涉诉债务规模为 18.40 亿元，除子公司华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

宁夏天福的银行账户外，公司及恒力国贸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。虽中科新材银

行账户已全部解冻，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，结合目前

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

（二）涉及诉讼事项的风险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、股权转让合同纠纷、

买卖合同纠纷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、委托合同纠纷

等产生的多起诉讼，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、审结未履行完毕阶

段、未审结阶段、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，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


